
关于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对投标人投标资格限定的通知
吉建招〔2009〕10号
 
各市（州）建委（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各县（市）建设局：
为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工作，有效地规范招标当事人的行为，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建筑市场交易氛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投标人投标资格问题通知如下：
一、禁止在招标文件中人为的抬高、降低资质条件或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除经国家和省政府明确的特殊工程规定资质要求外，其它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等级标准只要符合所发包工程项目实际情况的,一律严格参照资质等级标准的规定要求资质级别，不得限制、排斥潜在的投标人参与竞争，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二、招标人在投标人资格条件中不得要求投标申请人具备总承包资质的同时还具备该总承包资质规定范围内的其他专业工程资质（但国家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三、招标工程要求投标申请人同时具备多项资质条件的，招标人应当允许投标申请人采用联合体方式投标。
四、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工程建设项目时，要严格参照资质等级标准的规定去合理要求资质级别制作招标文件。
五、各级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要将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记录到企业诚信档案中，在招标文件备案时要严格把关，如发现违反本通知要求进行招标时，必须及时纠正；并对违反规定的招标代理机构及时上报省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由省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视情节轻重停止其一定时期内招标代理业务，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涉及违法、违纪的要及时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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